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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发〔2014〕46 号 
 

 

关于黄延高速公路扩能工程 LJ-3 合同段 

项目领导班子调整的批复 

 

第三工程公司： 

你司报来《关于黄延高速公路扩能工程 LJ-3 合同段项目领导

班子调整的请示》（陕路三司字[2014]03 号）收悉，经集团公司研

究，同意聘任： 

刘宝平为项目经理； 

耿超为项目常务副经理。 

免去： 

耿超项目经理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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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人事  调整  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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